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实际部署了油井 6

口，分布于 5个井台；新建了φ89×8mm 单井集油管线 0.3km，配套建设井口装

置、供配电、消防、自控等工程。桩 104 接转站新建了油气分离器 1 台，80m
3

污水污油回收罐 1 座（配套污水污油回收泵 1 台），原油外输泵 2 台，干燥器 1

座，站外放空火炬 1 座，拆除了 400m
3
钢罐 1 座，新建了 500m

3
采出水缓冲罐 1

座，并配套建设了站内管线。桩 104 注水站在原站场基础上扩建，新建了 1000m
3

一次除油罐 2 座、700m
3
混凝沉降罐 2 座、100m

3
回收采出水罐 1 座、100m

3
污油

回收罐 1 座、加药装置 5 套、500m
3
注水罐 2 座、喂水泵 3 台、柱塞式注水泵 5

台、外输泵 2台，并配套管网。新建桩 104 接转站至桩 104 注水站 DN250 1.6MPa

低压采出水管线 2.02km，利用 5 口老井作为注水井，注水规模 3600m
3
/d，新建

了注水管线 12.438km。本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23950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179 万

元。

1.2 施工简况

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合同中要求，在确保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设进

度和资金的保障前提下，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意见中提出的生态保

护工程和污染防治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1）2019 年 2 月，森诺科技有限公司（原胜利油田森诺胜利工程有限公司）

编制完成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桩西采油厂桩西油田桩

古斜 473 井区下古生界新区产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2019 年 4 月 2 日，东营市生态环境局以东环建审[2019]5095 号对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见附件 2）；

3）2019 年 4 月 2 日，本项目开工建设，施工单位分别为中石化胜利石油工

程有限公司渤海钻井总公司和胜利油田桩西鑫新设备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2024 年 1 月 28 日，本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实际建设内容较环境影响评价

及批复内容有所变化，实际建设内容不存在“重大变动”。桩西采油厂同步在中

国石化胜利油田网站（http：//slof.sinopec.com/slof/csr/）对该工程的竣工



日期和调试起止日期进行了网上公示，调试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28 日～2024 年 7

月 28 日；同日开展了自查工作，认为该项目具备开展竣工验收条件；

5）2024 年 1 月 29 日，桩西采油厂委托山东蓝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本项

目的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工作；

6）2024 年 1 月 31 日，山东蓝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了该项目的验收调查

组，收集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表批复文件等有关的资料，进行了现场踏

勘，并编制了监测方案。

7）2024 年 2 月 3 日～2024 年 2 月 25 日，我公司开展本项目的现场采样、

监测工作。根据现场踏勘和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建设区域生态恢复效果良好，

未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8）2024 年 5 月，在现场调查和现状监测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桩西采油厂桩西油田桩古斜473井区下古生界新

区产能建设工程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

9）2024 年 5 月 25 日，召开本项目验收评审会，并出具了专家意见；

10）2024 年 6 月 28 日，桩西采油厂对本项目予以批复（桩西厂发[2024]56

号）；

11）2024 年 6 月 30 日 ， 在 中 国 石 化 胜 利 油 田 网 站 （ http ：

//slof.sinopec.com/slof/csr/）对本项目进行全本公示，公示期为 2024 年 6 月

30 日至 2024 年 7 月 26 日。

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2.1 信息公开

2024 年 1 月 28 日，建设单位对该工程的竣工日期及调试时间进行了网上公

示（http：//slof.sinopec.com/slof/csr/），向公众公示本项目建设进度。

2.2 公众参与渠道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建设单位采用电话（13386476182）和网

站回复的方式收集公众意见和建议。

2.3 公众意见处理

建设单位承诺会严格记录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收到时间、渠道以及反馈或

投诉的内容，并及时处理或解决公众意见，给出采纳与否的情况说明。

本项目建设过程、验收调查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或投诉，表明公众支持该项

目的建设和运营。



3 其他环境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3.1.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境保护组织机构

桩西采油厂安全（QHSE）管理部有专职人员负责各管理区的安全环保工作。

为了贯彻执行各项环保法规，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的

环保措施，结合该项目的运营实际情况，桩西采油厂建立健全了一系列 HSE 管理

制度。从现场调查的情况看，项目所在管理区的工作纪律都比较严明，工作人员

持证上岗，制定了巡检制度，有专人对各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

2）环保设施运行调查，维护情况

为了确保各项设施的有效运行，桩西采油厂制定了各类设备操作规程、设备

运转记录、保养记录。操作人员根据各项制度进行设备检修和保养，通过巡查等

方式及时发现该项目设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公司领导由生产调度会安排解

决问题，并严格督察解决的结果，以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3.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为了提高对重大事故和险情的应急救援处理能力，确保在发生事故时，采取

有效措施，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建立了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制定并不断完善了

各种事故发生后详细的应急预案。

桩西采油厂对有可能发生泄漏的生产作业活动，编制了应急预案，配备了控

制污染的应急设备并保证其随时处于可以使用的状态；对从事可能发生泄漏的生

产作业活动的职工，进行了应急培训，定期组织演练。

生产作业过程中发生或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生态破坏事故、与环境有关

的非正常生产状况以及敏感环境事件，作业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及

时通报可能受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及时向安全（QHSE）管理部汇报，并配合与接

受调查处理。桩西采油厂安全（QHSE）管理部统一负责向相关政府部门和上级主

管部门汇报。公司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上报、管理与处理工作按照油田环境污

染与破坏事故相关处理规定执行。同时，桩西采油厂定期对环境保护内容及应急

措施进行培训和演练，该内容已纳入生产工作考核中。

3.1.2 生态环境监测和调查计划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不需要开展生态环境监测，但要求通过巡



线及时发现沿线生态变化情况；且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中未要求制定生态环境监测和调查计划。

3.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3.2.1 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项目采取的生态保护工程和措施主要有：

（1）施工人员、施工车辆以及各种设备按规定的路线行驶、操作，未破坏

土地和道路设施。

（2）对施工中占用的土地按相关规定的程序，向有关行政部门办理相关手

续，并按当地政府的规定予以经济上补偿。

（3）材料堆放场、施工机械设备等临时占地尽量布置在现有征地范围内，

减少了临时占地。

（4）施工前作业带场地清理，对表层土壤进行防护，已尽可能避开雨天施

工，未造成水土流失危害并污染周边环境。

（5）临时用地使用完后，及时恢复了原貌。

建设单位采取相应措施后，较好的恢复了土壤土质结构，避免了水土流失的

发生，并在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及时恢复现状，井场地面和工艺装置区地面采

用机械碾压方式进行了平整，对周围生态没有明显影响。以上措施符合本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的要求。

2）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施工期

施工期采取了控制施工作业面积、洒水降尘、遮盖土堆和建筑材料、控制车

辆装载量并采取密闭或遮盖、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大风天停止作业等措施，减轻

了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期使用网电钻机，不产生钻井柴油发电机废

气；施工期施工单位通过采用优质燃油，加强对施工机械和车辆的维护和保养，

减轻了施工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运营期

油井井口安装了油套连通套管气回收装置，减少无组织烃类的挥发。

3）水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施工期

①钻井废水

钻井废水和钻井固废在现场的“泥浆不落地”系统里不再进行固液分离，因



此钻井废水无法单独从钻井固废中分出，实际去向为钻井废水与钻井固废一并委

托胜利油田东兴石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处理。

②施工作业废液

施工作业废液由罐车拉运至长堤废液处理站进行处理，再经长堤接转站采出

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均已用于油田注水开发，未外排。

③酸化废液

酸化废液由罐车拉运至长堤废液处理站进行处理，再经长堤接转站采出水处

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均已用于油田注水开发，未外排。

④管道试压废水

管道试压废水产生量较少，收集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

⑤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排至施工现场设置的移动环保厕所内，由环保移动厕所供应商定期

清运。

（2）运营期

①采出水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油井采出液进入桩 104 接转站进行油气水分离，分离出

的采出水，经桩 104 注水站的新建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满足《碎屑岩油藏注水水

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SY/T 5329-2022）推荐水质标准后回注地层，用

于注水开发，未外排。

②井下作业废液

运营期井下作业废液主要由修井作业产生的。本项目验收调查期间未开展井

下作业工作，无井下作业废液产生，后期正式投产后产生的井下作业废液，经桩

104 注水站的新建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

及分析方法》（SY/T 5329-2022）中推荐水质标准后回注地层，用于注水开发，

未外排。

4）声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施工期

施工期较短，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加强了设备维修保养，未对周边环境的造

成明显不良影响。

（2）运营期

运营期采取了油井抽油机底座加固、旋转设备加注润滑油，站内新建的各类

机泵布置于泵房内等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1）施工期

经调查，本项目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进行处理，产生的钻井固废委托胜

利油田东兴石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处理。此外，该工程产生的部分回收利用，无

法利用的废料拉运至市政部门指定地点，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施工人员生活垃

圾暂存于施工场地内临时垃圾桶中，已拉运至市政部门指定地点处理，由环卫部

门统一处理，不存在乱堆乱扔现象。

（2）运营期

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清罐底泥、浮油、浮渣和污泥、

落地油、废润滑油。落地油委托东营华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东营海瀛环保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滨州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天中环保有限公司进行无

害化处理；验收调查期间未产生清罐底泥、浮油、浮渣和污泥、废润滑油，运营

期后期产生的清罐底泥、浮油、浮渣和污泥、废润滑油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无

害化处理。

3.2.2 保障环境保护设施有效运行的措施

加强设备维护，严格执行井场、站场和输油管线巡线制度。

3.2.3 生态系统功能恢复措施

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以不改变土地利用性质为原则，加快恢复为原用地类

型；严格按照分层剥离、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和循序分层回填方式进行管沟开挖

与土壤回填，及时恢复地貌和植被。

3.2.4 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1）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减少对地表植被的破坏，且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

地表植被；

2）加快施工进度，缩短施工期，以减轻施工活动对区域野生动物的影响。

3.3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3.3.1 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

3.3.2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

3.3.3 其他措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措施。

4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不需要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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